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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報告時間：104年9月22日
報告地點：生有樓9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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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4年9月3日勞動部辦理座談會資料

二、104年9月15日教育部研商會議紀錄

三、104年9月16日依教育部訂定處理原
則

四、104年9月11日監察院公文

五、104年9月17日校長連署書

前言

勞務完整---更新版1040903勞檢說明.pdf
教育部研商會議紀錄.pdf
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pdf
監察院公文.pdf
連署書-吳鳳科技大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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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送表
件資料

1.兼任助理工讀生臨時
工辦理勞保勞退申請
表(2合1)

2.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該計畫核准文件
(4)約用人員申請書

人事室辦理
加保作業

計畫開始前

計畫主持人/

單位承辦人

計畫結束日
逕予退保

退保申報表 轉交學生

計畫主持人/

單位承辦人

加保申報表 轉交學生

計畫主持人/

單位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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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工資
月提繳
工資

學校負擔6%
勞退金

1,500元以下 1,500 90 

1,501~3,000元 3,000 180 

3,001~4,500元 4,500 270 

4,501~6,000元 6,000 360 

6,001~7,500元 7,500 450 

7,501~8,700元 8,700 522 

8,701~9,900元 9,900 594 

9,901~11,100元 11,100 666 

11,101~12,540元 12,540 752 

12,541~13,500元 13,500 810 

13,501~15,840元 15,840 950 

15,841~16,500元 16,500 990 

16,501~17,280元 17,280 1,037 

17,281~17,880元 17,880 1,073 

17,881~19,047元 19,047 1,143 

19,048~20,008元 20,008 1,200 

20,009~20,100元 20,100 1,206 

20,101~21,000元 21,000 1,260 

21,001~21,900元 21,900 1,314 

21,901~22,800元 22,800 1,368 

22,801~24,000元 24,000 1,440 

24,001~25,200元 25,200 1,512 

勞保投保分級
勞保投保金額

個人負擔保
費20%

學校負擔
70%

職災

0 11100 222 777 10

11101 12540 251 878 11

12541 13500 270 946 12

13501 15840 317 1109 14

15841 16500 330 1156 15

16501 17280 346 1210 16

17281 17880 358 1251 16

17881 19047 381 1333 17

19048 20008 400 1401 18

20009 20100 402 1407 18

20101 21000 420 1470 19

21001 21900 438 1533 20

21901 22800 456 1596 21

22801 24000 480 1680 22

24001 25200 504 1764 23

【範例】以全月計算為例
每天4小時，每週工作5天，時薪120元。
月薪資總和為：120元×5(天)×4(小時)×4(週)=9,600元
勞保投保薪資應填報為：9,200元 (自動歸級11,100元)
勞退投保薪資歸級：9,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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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學校)」應負擔保險費

(1)勞保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含就業保險) 777

787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費 10

(2)勞退 提撥率固定6% 594

總計 1381

「助理個人」應負擔保險費

(1)勞保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含就業保險) 222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費 0

(2)勞退 自訂比率 0% 0

總計 222

【範例】
每天4小時，每週工作5天，時薪120元。
月薪資總和為：120元×5(天)×4(小時)×4(週)=9,600元
勞保投保薪資應填報為：9,200元 (自動歸級11,100元)
勞退投保薪資歸級：9,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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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劃分流區分：

◎學習型工讀生

修正名稱為「行政學習助理」

單位名稱為「行政學習輔導單位」

◎勞僱型工讀生

修正名稱為「勞僱工讀學生」

單位名稱為「勞僱工讀輔導單位」



學習型行政學習助理措施
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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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修訂
增訂「吳鳳科技大學行政學習助理輔導要點」
(超連結)

※學習活動規劃
擬定「吳鳳科技大學行政學習助理學習活動

實施計畫」(超連結)→資格認證→認證卡

※召開說明會
說明整體做法與相關表單填寫方式。
對象為各行政單位承辦人員、全校師生。

吳鳳科技大學行政學習助理輔導要點.pdf
吳鳳科技大學行政學習助理實施計畫.pdf
資格認證評核測驗單.pdf
行政學習助理認證卡.pdf


行政學習助理輔導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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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
每學期由行政學習輔導單位填寫「行政學習助理學習計畫表」

(超連結)向行政一級單位提出申請。單位審查通過後備查(影本乙份
送生輔組存查)。

※學習內容
文書處理技巧、辦公倫理、場地管理、生活教育、辦公禮節、
活動推廣等。

※評量機制
行政學習輔導單位填寫輔導評量表，行政學習助理填寫學習自

評表，評量學習狀況。輔導評量表、學習自評表(正本單位備查，
影本乙份送生輔組存查)。

※助學補助
為鼓勵學生擔任行政學習助理促進自我成長，得酌給助學金。

行政學習助理屬學習範疇，不辦理勞保、健保、勞退金等事宜。

附件1-行政助理學習計畫表.pdf
附件2-行政助理輔導評量表.pdf
附件3-行政助理學習自評表.pdf


勞僱型工讀學生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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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依據「勞動基準法」

※推動規劃
擬定「吳鳳科技大學勞僱工讀學生契約書」(參考範本超連結)

※召開說明會
說明整體做法與相關表單填寫方式。
對象為各行政單位承辦人員、全校師生。

補充說明：
申請勞雇型工讀生：用人單位需提出勞動契約，此類型學生為勞
工身分，稱為「勞僱工讀學生」，學生需納入勞、健保及提撥勞
退金等權利。各單位需自行吸收相關增加經費，且自行擬定學生
勞動契約，包括薪資如何給付、何時給付等權益並負責向學生說
明。

勞僱關係勞動契約範本.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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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僱工讀學生輔導具體作法

◎為避免發生學生於同一時段重複支領薪資或
時數過長影響學習課業等情事發生，管制做
法如下：

※勞僱型之勞僱工讀學生，為顧及學生課業，建議每
期間每次僅申請一單位，不重複申請或跨單位申請
。建議用人單位每週可規劃勞僱工讀學生達20小時
以上工作時數，但預先避免學生上課或考試時段。

※勞僱工讀學生僱用建議月結或日結，不可跨月請領
薪資。

※各用人單位必須事前於勞動契約中，規劃勞僱工讀
學生之上班期間(不另分寒暑假)，明訂內容包括期
間工作日之上班時段必須明確無誤，按表上班。

※勞僱工讀學生之出勤必須核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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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僱工讀學生輔導具體作法

※僑生、外籍生等身分之學生，需經用人單位
協助申請工作證，方得任用。工作許可期限
及時數限制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勞僱工讀學生由各輔導單位自行聘任及管制
，勞僱雙方所簽訂之勞動契約由各用人一級
單位核可後，影本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備查

※勞動契約以定期契約簽訂。
※勞僱工讀學生之相關權益，如勞保、健保、
勞退金等，應由用人輔導單位逕向權責單位
人事室接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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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僱工讀學生輔導具體作法

※加退勞、健保及提撥勞退金業務由人
事室辦理。
※控管身心障礙人士及原住民身分達3％
要求由人事室負責。
※審核經費及結算由會計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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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及勞動權益專區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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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導


